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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164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
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，退市前证券简称：退市西水，

退市前证券代码：600291；

郭予丰，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、

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安财险）董事长兼法定

代表人；



-2-

高焕利，时任天安财险总裁；

张祥祯，时任天安财险财务总监、副总裁、财务部负责人；

马淑伟，时任天安财险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；

苏宏伟，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董

事、天安财险董事；

田 鑫，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、天安

财险监事；

杜业勤，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

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2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查明的事实，

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西水股份或公司）在信

息披露、规范运作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如下

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未按规定披露重要合同

2018年 2月、3月、8月，西水股份控股子公司天安财险分

别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夏人寿）、天安人

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安人寿）签订 4笔信托计划受

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，金额分别为 169.8亿元、57.3亿元、40亿

元和 59.9亿元。上述协议金额合计 327亿元，占西水股份 2017



-3-

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.26%。西水股份未按规定就签订信托计划

受益权回购协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且相关事项未在《2018

年半年度报告》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中披露。

（二）2018年年度报告、2019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

1.2018年、2019年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

2018年，天安财险将前述 327亿元信托计划受益权分别转让

给华夏人寿和天安人寿，同步签订 327亿元信托计划受益权回购

协议。天安财险依据信托计划受益权转让合同，终止确认相关金

融资产，调减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”，且未对回购协议进行会计

处理，少计“卖出回购金融资产”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

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的相关规定，导致西水股份 2018年、2019

年年度财务报告分别少计负债 341.68亿元和 363.16亿元，分别

占西水股份当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9.73%和 56.22%。

2.2019年财务报告虚增利润

2019年，天安财险未对成都中德西拉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

德阳中德阿维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两项股权减值损失进行会计

处理，上述行为导致西水股份 2019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 4.59亿

元，占西水股份 2019年经审计利润总额的 19.63%。

（三）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件

2020年 6月 8日、6月 16日、6月 23日、7月 9日，天安

财险持有的“新时代信托蓝海 110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“新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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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信托蓝海 130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“新时代信托蓝海 1273

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“新时代信托蓝海 129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

划”陆续到期且未按期兑付，合计金额 62.1 亿元，可能对公司

利润产生较大影响。西水股份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、2019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，未按规

定及时披露相关重大合同及重大事件。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年

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 2005年《证券法》）

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证券法》）第七十八条、第八十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条、

第 2.1条、第 2.3条、第 2.5条、第 9.2 条、第 11.12.5条等有关

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根据《决定书》认定，时任西水股份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，兼任天安财险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郭予丰，知悉、参与

上述事项，参与审议并签署西水股份《2018年半年度报告》《2018

年年度报告》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，未勤勉尽责，是西水股份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天安财险总裁高焕利，全面负责天安财险经营管理，知

悉、参与上述事项，且在天安财险 2018年、2019年财务报告上

签字，其行为与西水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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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西水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天安财险财务总监、副总裁、财务部负责人张祥祯，知

悉、参与上述事项，组织编制天安财险财务报告，且在天安财险

2018年、2019 年财务报告上签字，其行为与西水股份信息披露

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，是西水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。

时任天安财险董事会秘书、副总裁马淑伟，是天安财险向西

水股份报告重大事件部门的负责人，知悉、参与天安财险信托计

划受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事项，但未向西水股份报告，其行为与

西水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，是西水股份信息

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
时任西水股份董事会秘书、董事，兼任天安财险董事苏宏伟，

知悉或应当知悉天安财险信托计划受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事项，

参与审议西水股份《2018年半年度报告》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，

知悉 4笔信托计划逾期未兑付事项，未勤勉尽责，是西水股份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
时任西水股份财务总监、兼任天安财险监事田鑫，知悉或应

当知悉天安财险信托计划受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事项，参与审议

天安财险 2018年、2019年财务报告，签署西水股份《2018年年

度报告》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，未勤勉尽责，是西水股份信息披

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
时任西水股份独立董事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业勤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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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审议西水股份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《2019年年度报告》，未勤

勉尽责，是西水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
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

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对于上述部分违规事实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

已分别于 2022年 11月 7日、11月 11日针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

作出纪律处分决定（〔2022〕172号）和监管措施决定（上证公

监函〔2022〕0138号），对此本所不再重复处理。

（二）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

在规定期限内，除张祥祯、马淑伟回复无异议外，公司及其

余责任人提出的主要异议理由如下：

公司及郭予丰、田鑫、苏宏伟、杜业勤提出：一是关于未按

规定披露重要合同事项，其对 327亿元信托计划受益权回购协议

不知情，故未予披露。二是关于年报虚假记载事项，公司系根据

天安财险报给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披露，相关财务报告均经天安

财险相关工作负责人确认，且经年审机构函证。三是关于未按规

定及时披露重大事件事项，公司未经正式信披渠道从天安财险获

知相关消息，且案涉期间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天安财险的监管，

当事人按照监管要求履职，并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非主观故意违

规。此外，高焕利提出，其罹患精神病，缺乏相应行为责任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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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公司子公司签订信托计划受益权回购协议未及时披

露，相关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且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多笔信托

计划到期且未按期兑付。上述事实已由《决定书》查明，违规事

实清楚。

第二，根据《决定书》认定，郭予丰作为天安财险董事长、

法定代表人签署、审批了 327亿元信托计划受益权回购交易事项

相关协议及用印流程；苏宏伟、田鑫分别作为天安财险董事、监

事，审阅天安财险偿付能力报告，能够了解天安财险信托计划变

动情况，知悉或应当知悉 327亿元信托计划受益权交易事项；杜

业勤作为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应当对公

司财务报告、重要子公司经营状况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，现有

证据难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；高焕利及其代理人提交的证据无法

证明高焕利在案涉违法行为发生时处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

自己行为的状态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所称不知情、非主观故意等

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此外，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天安财险的监管和指导，不构成

相关当事人的免责事由，配合调查系其应尽的法定义务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

条、第 16.3条、第 16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

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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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

定：

对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、天

安财险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郭予丰，时任天安财险总裁高焕利，

时任天安财险财务总监、副总裁、财务部负责人张祥祯，时任天

安财险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马淑伟，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董事、天

安财险董事苏宏伟，时任财务总监、天安财险监事田鑫，时任独

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业勤予以公开谴责，并公开认定

郭予丰、高焕利 5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内蒙古自治区

地方金融管理局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公开谴责、公开认

定的当事人如对上述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15个交易日内向本

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8月 28日


